附件2：       山东财经大学东方学院转专业申请表
	姓名
	
	性别
	
	学号
	
	联系电话
	

	转出学院
	
	转出专业
	

	转入学院
	
	转入专业
	

	资格条件审核
	
经严格审核，该生具备申请资格条件。其第一学期平均学分绩点为     ，未有不及格课程。（附成绩单）


审核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转出学院意见
	经研究，同意该生转出申请。
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学院公章：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转入学院意见
	[bookmark: OLE_LINK1]经选拔和集体研究，同意   /不同意  接收该生。

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学院公章：              日期:

	教务处
意见
	[bookmark: OLE_LINK3]符合学校转专业规定
经公示无异议
同意报请学校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审批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教务处公章：            日期：



备注： 本表一式三份，转出学院、转入学院、教务处各一份留档。
